
附件 2：

（送审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》、浙江省人力社保厅、财

政厅、地税局《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

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加强基金管理意见的通知》（浙人社

发〔2015〕96 号）和嘉兴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《关于

调整工伤保险费率等问题的通知》（嘉人社〔2016〕81 号）

文件要求。按照“以支定收、收支平衡”原则，结合我县实

际的基础加以制定，以提升工伤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，确保

工伤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保基金支付风险安全。8月24日，

县委书记王碎社在要情专报第 26 期《我县工伤保险基金支

付能力不到一个月需关注》作出“请县政府引起重视，及时

研处”的批示。10 月 18 日，王丹代县长在《嘉兴市社保基

金运行风险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》（嘉审行调报〔2021〕8 号）

作出“……对于风险较大的工伤保险基金，更加要专项整改

化解风险”的批示。县人力社保局按照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

指示批示要求，一方面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，确保工伤待

遇足额支付，并积极向上争取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，11 月 4

日，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已发文批准下拨我县工伤保险省级

调剂金 791 万元。另一方面专门组织相关科室就我县近三年

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研究，按照“以支定收，



收支平衡”原则，对明年工伤保险基准费率调整提出建议，

形成《关于调整海盐县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讨论稿）。

12 月 9 日，县人社局召集财政、税务部门对讨论稿进行会商

研究，对相关表述进行修改和完善，形成《关于调整海盐县

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12 月 20 日，徐胜

娟副县长就工伤保险费率调整专题听取汇报。12 月 24 日，

我局召集相关部门和 30 家用人单位代表召开座谈会征求意

见，根据反馈意见和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意见，对《通知》

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通知》送审稿。

三、议题主要内容

提高工伤保险基准费率。目前我县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能

力不足 1 个月，经测算，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提高到基

准费率的 1.5 倍，在 2022 年可保持收支平衡，通过三到五

年的努力，使工伤保险基金保持在合理的规模和支付能力。

四、需要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的重点事项：

（一）提高我县的全部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。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的“以支定收、收支平衡”

的原则，确保工伤保险基金结存保持在合理适度的规模。经

测算，如我县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提高至 1.5 倍征

缴（0.3%、0.6%、1.05%、1.35%、1.65%、1.95%、2.4%、2.85%），

可保持工伤保险基金在合理的规模和支付能力，预计 2022

年将增收工伤基金保费约 3900 万元（7800*0.5），工伤基

金可结余约 23 万元。因以项目参保的建筑业工伤已执行最



高费率且收支基本平衡，暂不作调整。

周边县市费率情况：2020 年 9 月，省系统上线后，平

湖不分行业，所有单位统一按 0.8%费率征缴。海宁、桐乡按

一到八类不同工伤风险类别行业执行不同的基准费率，嘉善

拟从 2022 年其调整行业基准费率，办法与我县相同。

（二）统一劳务派遣企业工伤保险基准费率。

劳务派遣单位情形比较复杂，职工虽在一个单位参

保，但实际用工单位分属不同行业，具体操作中无法再按行

业分类征缴及浮动，考虑到劳务派遣单位大部分用工面向三

类、四类、五类行业为主，参考市本级做法，将劳务派遣单

位统一按四类行业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（三）执行工伤保险征缴浮动费率。

继续按照盐人社〔2013〕166 号文件执行工伤保险缴

费上浮政策，同时对当年度的安全生产失信企业执行费率上

浮政策。鼓励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工作，并结合我县工伤

保险基金支付能力，每三年确定其所属行业不同费率档次是

否下浮。

五、社会风险评估

根据《浙江省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》（浙委

办发〔2019〕53 号）文件精神，政府出台调整费率政策，类

别为一类，必须做好社会风险评估。我局委托有资质的专业

机构对调整政策进行评估，现评估结果已出，确定为低风险，



需要做好风险防范预案和制定风险化解措施，做好政策解读

和宣传以及疏导信访稳定等工作。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已报县

委政法委备案。

六、工作建议

《通知》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建议由县人社、

县财政、县税务部门联合发文形式出台文件。


